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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研究

胡宗山  巫 爽

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现状

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领土争端是引发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国土的沦

丧更是整个中华民族最痛心的记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成为近代以来控诉卖国政府，唤醒国人爱国意识

的重要话语。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再次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所涉领土争端

的历史和现状作一整体梳理。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至今，无论是通过战争、国际条约或是其他方式，中国与

西方大国、周边国家（包括前殖民地宗主国）之间在陆地和海洋上涉及的争议地块、海域共有30余宗，陆地面

积超过33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则估计在100万平方公里以上。至2015年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予以解决的有20

余宗，尚处于争端之中的则主要有12宗。

未解决的陆地领土包括：

（1）中国与印度边界地区争端，分为东、中、西三个地段，争议边境线全长约1700公里，总面积约12 ﹒5万

平方公里①。目前双方各自控制，争议没有解决。

（2）中国与不丹边境地区争端，争议地界共为6处，面积为4490平方公里。中国与不丹没有明确划界，双

方一直遵守传统习惯线。不丹独立自主之后，提出与中国划界。1984年双方启动边界问题谈判，至2012年已

进行20轮。②1998年双方签订《中不关于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但边界并没有划定。

未解决的海上领土（包括海岛、海礁以及专属经济区海域的争端）包括：

（1）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列岛的争端。钓鱼岛列岛总面积约为6﹒4平方公里③，本属中国领土，中日甲午

战争后钓鱼岛一直被日本政府实际控制，但中国政府一直强调钓鱼岛是中国的合法领土，坚决不承认钓鱼岛

属于日本。2012年日本政府制造“购岛”风波后，中国渔政海监船开始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执法，中国的军舰战

【摘要】 近代以来，领土争端一直 是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乃至 发生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

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且近代遭受过多次侵略的国家，领土争端问题愈显突出。新中国成立后，通过

和平 谈判妥 善解决了绝大部分陆地 领土争端问题。近年来 海域领土争端频出，给中国政 府提出了新

考验，也使中国外交步入新常态。要 彻底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政 府必须清醒洞察实力政治与国际

规范的优缺利弊所在，综合运用多种模式，以坚毅勇绝的态度长期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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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也开始对钓鱼岛进行巡航。目前中日双方对钓鱼岛形成交叉控制局面。

（2）中国与菲律宾关于黄岩岛的争端。1997年-2012年期间，菲律宾破坏岛上的中国主权标志，并一度

控制黄岩岛附近海域。2012年4月后，中国派遣渔政船开展常态化巡航执法后，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基本处于

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但菲律宾一直不予承认，并表示将向国际机构提出诉讼。除了黄岩岛外，菲律宾还长期

在礼乐滩开采油田，侵犯中国的经济主权。

（3）中国与菲律宾关于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争端。菲律宾自1956年起，就采取所谓的“民间探险”与政

府介入的双重手段逐步侵占中国的南沙群岛共9个岛礁④。时至今日，双方的争端并未解决。

（4）中国与越南关于西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争端。中国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赶走了越南侵占者，获得了

整个西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控制权。但是越南政府一直对整个西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这一无理要求自然

不能为中国政府所答应。

（5）中国与越南关于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争端。目前，越南共侵占中国南沙岛礁29个⑤，在东南亚各声索

国中最多。越南的这些非法侵占同样不能为中国政府所认可。

（6）中国与马来西亚关于南沙岛礁的争端。1979年后马方开始对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目前侵占南沙

群岛5个岛礁⑥。对此，中国政府一直反对。

（7）中国与文莱关于南沙岛礁及海域的争端。文莱目前占有南沙岛礁1个⑦，并侵占南沙海域4万平方公

里。中国政府历来不承认文莱对南沙的声索。

（8）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于南海海洋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争端。纳土纳群岛属于印度尼西亚，中方对此没

有异议。然而，纳土纳群岛的专属经济区却与中国的南海九段线存在大片重叠海域，且印尼政府声称拥有5万

平方公里的南海海域。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双边谈判加以解决。

（9）中国与日本关于东海海洋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争端。日本强调中日东海划界应遵循中间线原理，中国则

强调应遵循大陆架自然延伸原理，两国专属经济区划界应以冲绳海槽为界。日本还指礁为岛，将高仅1米的两

块海中岩石冲之鸟礁指称为岛，并据此划分其周边40万平方公里为专属经济区。这自然不能为中国所认可。

（10）中国与韩国关于东海与黄海海洋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争端。中韩双方曾就苏岩礁问题达成共识：苏岩

礁是水下暗礁，中韩两国不存在领土争端。⑧然而，中韩却存在着大片重叠海域。中韩双方同意通过谈判解决

这一问题。2015年1月29日，中韩双方在上海举行首次海域划界谈判预备会议。⑨

二、新中国处理领土争端的基本原则与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宣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

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

订。”⑩新中国这一表态既符合关于国家继承的国际惯例，又体现了新生政权在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性。由于朝

鲜战争爆发和国内社会主义改造，新政府并没有急于开展解决领土问题的工作，而是采取了暂时搁置的“冷

处理”方针 11 。1955年之后，新政府才开始把领土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提出中国解决

领土问题的原则，就是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以和平平等的方式进行反复谈判。 121957年，周恩来再次指出：

“在处理边界问题时要重视历史资料的考察，同时也要注意到已经发生的变化，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

只有把以上各点综合起来考虑，才能求得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13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迎来解

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高潮，中国陆续与六个邻国划定边界。1960年，中国与缅甸首先签订了边界协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此后中尼、中巴、中阿、中朝、中蒙边界陆续勘定

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以经济建设为

国家的中心任务。在领土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邓小平认

为领土问题是与两国关系相联系的，在与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他指出：“两国可以在其他方面改善关系，增

加往来；等两国关系发展起来后再从容地解决边界问题。” 14 关于东南沿海的岛屿争端问题，他认为“对于钓

鱼岛这样的问题，可以不涉及两国主权争议，共同开发。” 15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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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二个高潮阶段。中老、中哈、中塔、中俄、中越边界相继划定。除了印度与不丹，中国已经确

定了绝大部分的陆地边界。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处理的众多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以下基本原则：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不急于解决；平等谈判；照顾历史，考虑现实；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在面对不同类型的领土争端

时所采取的态度和方式也有一定的区别。

其一，以解决中苏（俄）领土争端为代表的类型，中国的基本态度是承认历史，对已经割让的领土不提出

声索，争取和平谈判解决遗留问题。这一类领土争端来源于近代史上的帝国主义入侵，在新中国成立后则主

要是中国与争端国两国关系不和的产物。新政府对此类争端的处理方式是：对待历史问题，在确定条约的不

平等性的基础上，承认领土的割让；对待现实问题，敌对时期做好边境战争准备，但明确此种领土争端政治

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处理时主要运用政治手段，积极改善两国关系；或冷处理，等待两国关系缓和后再进

行处理。近代史上，沙俄是侵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初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在领土问题上

两国达成默契。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对于中俄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只分清历史是非，不提出领土要求。

苏联方面欣然接受这一解决方法。尚未完成的边界划定问题，也被双方暂时搁置。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

系开始出现裂痕后，两国开始相互指责对方不承担联盟的责任。从60年代开始，双方关系进入敌对时期，领

土争端也日益激烈。从1960年开始，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不断挑起流血事件，并就中印边界事件对中国横加

指责。毛泽东认为中苏有很多领土上的账需要解决，中苏应该“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1969

年珍宝岛事件使中苏领土争端发展到顶峰。此后，随着两国关系从激烈对抗进入僵局时期，中苏领土争端也

趋于稳定。20世纪80年代初，两国关系显现出缓和的迹象，1986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谈话”倡议恢复

中苏边界谈判 16 ，中方积极回应表示欢迎。1991年签订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在中俄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和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推动下，中苏顺利解决了西段边界与阿巴该图洲、黑瞎子岛问题的谈判。中苏（俄）边

界与领土争端圆满解决。

其二，以解决中印、中越领土争端为代表的类型，中国的基本态度是坚持立场，两手准备，条件不成熟时

维持现状。这一类领土争端主要源于二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继承了其殖民宗主国的领土扩张政策，在很

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与争端国两国关系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双方为此甚至发生过激烈的边界战争。新中国政

府处理此类争端的方式为：对于争端国的领土扩张政策，中国进行抵制，在必要时不惜进行战争，例如，与印

度发生边界自卫反击战，与越南（南越共和国）发生边界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以维护边界的和平安宁；等

待或迫使其放弃领土扩张政策之后，再平等谈判、和平解决。对于中印领土问题，中国政府认为，“麦克马洪

线”是非法划定的，实际控制线对印度有利，双方存在着领土争端。早先的中印边界谈判并没能取得进展。

1960年初印度变本加厉地推行领土扩张政策后，中国军队被迫展开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地位后，

中国政府主动提出声明，发表“停止边界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点建议。印度政府对

中方声明却反应冷漠。中印边界战争对中印关系的打击是巨大的。在边界战争之后，中印边境地区虽然没有

再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双方重兵对峙，始终处于军事对抗状态，两国关系下降到冰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印度逐渐接受中国建议，开始改变把“边界领土问题”与“两国关系”相联系的挂钩原则，开始就边界问题接

触和谈判。但就总体来说，谈判并没有在实质上解决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始终坚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

性。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退而求其次，采取维持现状，等待一揽子解决的政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怎么维护

争端地区的安全与合作。期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帐篷对峙”的情况，总体上双方相安无事，但就领土问题双

方各说各话甚至外交上打嘴仗并没有停止。

中越领土争端与中印类似，争端难以解决的原因是越南坚持领土扩张政策，双方的领土争端直接导致了

两国关系的破裂。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国曾经换文承认历史上的条约边界线，并同意维护边界现状。但1975

年之后，越南政府开始推行领土扩张政策，在陆地上把实际控制线向中方一侧推进，在南海则侵占中国数个

岛屿。此后，中越陆地领土争端得到解决。但在海域领土方面，越南继续单方面行动，导致两国间的争端暂时

没有解决。

其三，以解决中日钓鱼岛及中国与周边国家东海、南海岛礁与专属经济区争端为代表的类型。中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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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声明主权属我的前提下，争取与争议各方搁置争议，维持现状，并实现共同开发。对于已经爆发对峙或

冲突的区域，则推动双方共同有效管控分歧。但与此同时，做好两手准备，通过渔政海监巡逻来显示我方的

管理和实际存在。众所周知，19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期，中国政府表示钓鱼岛问题可以暂时搁置，日

本政府对此并无异议，双方形成事实上的默契。此后，中国政府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

议，钓鱼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平静。但是，以2010年日本扣押并企图审判中国船长事件，尤其是2012

年发生所谓日本政府向民间“岛主”购买钓鱼岛的闹剧为开端，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端趋于激烈。相比陆

地领土争议，东海、南海的领土和专属经济区争议中域外大国势力的影响特别显著。例如，钓鱼岛争端是美国

一手造成的。1945年日军战败，钓鱼岛本应交还中国，却以属于冲绳县为由交给美军托管占领。1970年美军宣

布把冲绳县管辖权“归还”日本，自此造成钓鱼岛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但美国这个“系铃人”不但不积极推

动“解铃”，却在钓鱼岛问题上大玩“两面派”的把戏，一方面对中国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对

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不持异议，另一方面却多次强调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经常通过各种明示暗示的

方式支持日本的诉求。例如，《美日安保条约》、《美日防卫指针》中都明确规定保卫日本的周边安全，暗含美

国将维护日本占领钓鱼岛这一现状不被更改。2012年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之后，进一步加强对钓鱼岛

事态的关注。2015年4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 17 4月27日，

美日两国外长、防长在纽约联合发表新版《美日防卫指针》，再次确认了这一提法。 18 美国此举的目的就是试

图将日本当作在亚太地区限制中国的一枚棋子，用钓鱼岛争端来控制中日关系的进展，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中

国。除钓鱼岛外，中国与东南亚声索国关于南海岛礁和专属经济区的争议也属于这一类型。南海局势之所以在

2010年以后加速激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重返亚太”后，有意无意操纵或鼓动菲律宾、越南等国加强

对南海主权的声索，从而使原本已经相对平静的南海争议再起波澜。由于历史、现实、域外大国操纵等因素的

交织，此种类型的领土争端解决起来难度较大。

其四，大部分已经和平解决的与中国有关的领土争端同属一个类型，这一类型来源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

国的领土侵略，这些被割让的中国领土也被相继成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所继承。中国对这一类型的领土争端采

取相对宽容、大度的态度，以和平谈判甚至有所让步的方式予以处理。一方面中国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

实”的原则，不一味追回领土，愿意与这些新兴国家和平平等地解决领土问题；另一方面这些新兴国家没有实

施领土扩张政策，而是寻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在相互配合之下，双方在领土争端上没有形成实际纠纷，在

经过平等谈判后，很快就签订边界条约。中老、中缅、中巴、中阿、中朝的边界地区领土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

三、外交新常态下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议的凸显及其解决思路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国际局势越来

越混沌，国际社会有趋于失序的危险，非国家势力尤其是恐怖主义在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2）大国关系越来越复杂，往往是合作与竞争并存，接触与遏制同在，难以用一两个单一的概念来形容

大国间的互动模式；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也越来越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就中国来

说，（3）国家的目标越来越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而对人类有更大贡献，以此大幅提升中国的国际

地位，使之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战略力量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目标的重要选项，与此相适应，中国的

国家利益诉求越来越全面，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并存，国家利益的光谱越来越丰富，重点也日益突出。（4）

领土争端长期化，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领土争端是近年来中国遇到的最突出、最棘手的外交现实，中国与

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不但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有可能在某个特定时点激化进而成为中国

与大国关系逆转的重要节点。当前，以东海、南海的岛礁争端和专属经济区争议为代表，中国的领土争端面临

着长期化、常态化、多元化（海陆共发）、域外势力强力搅局等新变化，领土问题正日益凸显为中国和平外交

的重要影响变量。领土争端将伴随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整个过程，也很可能不再是间隔很长时段爆发一

次，将由平静期进入到激烈期或活跃期。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领土争端问题是整体性的，除了北部地区，

大部分边海地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领土争端。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领土争端往往存在着第三方势力这一

因素，其中美国介入中国各种领土争端程度之深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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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察觉内政外交的新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新

期待，全方位创新外交工作，外交局面大大拓展，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格局正在形成。尤其是新一

届领导人所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构想，所实施的一系列外交新战略，充分反映了领导人的认知气度和行动格

局，从“中国梦”到“亚太梦”展现的大同情怀，“一带一路”倡议所显现的蓝海战略意识，“新型大国关系”动

议蕴含的共赢思维，对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采取的刚柔并济的外交手段所体现的两手哲学等，充分

表明新一届领导人既充分把握中国外交的基本规律和影响动因，又深入洞察国内外形势演进中的新元素和新

动向。党和政府在外交领域的新思路和新变化为我国更好应对领土争端长期化这一外交新常态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2012年以来部分周边国家进一步激化与我国在东海、南海以及部分陆上边界的领土争议，其所作所为已

经超出我国容忍的底线，严重干扰了我国原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实施，对此，中国政府针锋相对，

断然采取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加强在钓鱼岛、黄岩岛海域的渔政海监行政执法，吹沙造礁加强存在等举措

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新一届领导人应对领土争端既坚持了平等协商、双边谈判等现有外交方式，也适应外

交新常态，展现出新的思路、新的举措，逐步形成处理领土争端的新模式。首先，在主权观念上，树立总体国

家安全观，把领土争端纳入总体安全观中考虑。其次，在基本对外战略上，新一届政府追求“有所作为”的进

取型外交方针，对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外交事务主动进行顶层设计，例如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海填海

造岛等。同时，在坚持和平解决的原则下，兼顾争议双方对争端的不同主张，倡导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防止出

现不测事态。在具体方针上，则因地制宜，灵活多变，方法多样。在冲突比较突显的地方及中国实际管控的地

方，强硬维护领土主权；在双方冲突不大和比较平稳的地方，则使用相对温和的方式。例如，在处理2013年

4月发生的中印边界“帐篷对峙”中，面对印度媒体的不断挑衅，中国政府保持冷静，运用各种途径阐明中国

边防军是在控制线以内活动。与此同时，与印方紧急联系，建立管控体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事件。在维护东

海领土与海洋权益，尤其是钓鱼岛领土方面，中国政府更是妙招频出。例如，中国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

领海基线，发布钓鱼岛的地理坐标，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国海监执法船在钓鱼岛海域常态化巡航等

等。中国的这些做法很快打破了长期以来日本对钓鱼岛的单独控制，形成中日交叉管控的局面。 19在应对南海

争端方面，中国政府“后发制人”，加强了对黄岩岛、仁爱礁等岛礁的控制，并在南海六个岛礁进行较大规模的

人工造岛活动，加强中国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在领土争端上“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的辩

证思维和勇毅决心。

如前所述，领土问题是一国的核心利益，任何国家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全力捍卫。领土问题同时又是影响

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的重要变量。历史、现实、地域、大国博弈等种种因素的纠葛使得中国要彻底解决领土

争端可谓是困难重重。一般来说，解决领土问题无非有四种主要方式。

第一种是战争，战胜国赢家通吃，战败国则失去话语权。这是历史上领土取得或丧失的主要模式，尤其

是两次世界大战改写了许多国家的版图。但这种方式在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很难奏效，或者成本过高而难以采

用。

第二种是和平谈判，争议各方互谅互让，实现双赢。其方式有三：一是双方平分争议地区；二是承认现

实，以实际控制线为边界线；三是友好协商确定各自所占面积。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中亚国家、中国与越南

陆上边界的划分就是和平谈判的典型。

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国际法院判决或第三方仲裁。例如，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关于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

的争议就是通过国际法院判决解决。

第四种方式是等待。争议各方既不打仗，也不谈判，也不提交仲裁（可能是某一方不同意）。在等待期间，

双方通过种种非军事接触的方式来强化自身的控制或存在，扩大声势，制造有利于已的局面。

就中国来说，当前对领土争端尤其是东海、南海争端的正确选项首先应该排除第三种方式。这是因为，

就中国来说，东海、南海本无可争议之处，尤其是西沙、南沙群岛和钓鱼岛属于中国已是历史定案。因为中国

在宣布拥有这些岛屿的时候，周边声索国尚未独立，更谈不上拥有主权。争议是这些国家制造出来的。南海周

边声索国无中生有，企图通过莫须有的声索，借助国际司法裁判来获得本不存在的获取领土的机会，因为就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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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裁判来说，任何一方都有一半的获胜机会。就实力政治和司法裁决两条腿走路来说，前一条腿，他们与中国

相差太大，而后一条腿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机会。为什么？从国际法院对现有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判定来看，具有

较强的主观性，并不能绝对做到公正公平。中国虽然在历史上就对南海拥有主权，但由于多年来缺乏对整个

南海的有效控制，以及当前行政管辖的频率、效率不足，再加上远古历史悠远导致文本等直接证据的湮灭等

原因，使得我们主张自身权利时困难重重，而周边声索国通过对这一地区的多年非法经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这些国家似乎已经有效控制所占岛礁的假象。何况，在西方世界长期的有色眼镜和偏袒性的宣传下，东

海、南海问题已经被搞得远离历史事实，如果采用非赢即输的司法裁决方式，解决南海的领土争议，中国的胜

算并不大，通过国际法解决具有一定不可预知性甚至欺骗性，我们切不可上当。

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尤其是东海、南海的领土争端呢？我们认为，在和平时期和

现有局面下，领土争端问题难以在旦夕之间解决，我们一定要有长期经营的思想准备，不可操之过急。与此同

时，可以按照“和战两用，双轨思路；以我为主，加强存在；针锋相对，一事一议”的原则逐步解决领土争端，

或至少做到维持现状，管控分歧，将争议限制在较低层次。

所谓“和战两用，双轨思路”是指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和平谈判与实际控制（威慑）两条腿走路，外交与

（武力）威慑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和平的外交方式，与相关声索国和争议方展开直接对话和谈判，同时打好

国际宣传战，加强对有关领土争议的国际法、海洋法等方面的学理研究，做好争议地的历史证据收集、整理与

宣传，做到证据充分，腰杆挺直，不输理。另一方面则不能完全迷信和平方式，弱国无外交，没有国家实力在

争议地区军事控制实力的支撑，是不能指望在谈判桌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我们所强调的威慑不是战争，

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通过加强自身存在来增强对争议地区的话语权力度。我们要在前期工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对争议海域、岛屿的定期与不定期的行政执法和军事巡逻，并且有计划地扩大在相关岛屿的

驻军，宣示中国主权。

“以我为主，加强存在”是指全面反思原有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应该认识到外交新常态下的

现实是，周边声索国不但没有与我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相反却在不断地激化争议，抢先开发，他们试图

通过对东海、南海的不断侵占造成先入为主的假象，进而以这些非法侵占为依据向国际社会申诉或向国际法

院申请仲裁，这反而容易造成不利于我国的局面。对此，中国应该以我为主，加强存在，在加强威慑的同时，迅

速并大量开发东海、南海资源。目前我国已经开始起步，例如981石油钻井平台在南海勘探，春晓油气田已经

在东海生产石油。在南海，通过填海造礁，兴建灯塔，修建机场、港口等方式，加强军民两种力量在这一地区

的存在。

“针锋相对，一事一议”。外交新常态下大国关系和双边关系正步入日益复杂的复合式相互依赖状态，

国家间在多个领域呈现出既合作又竞争、既友好又对抗的犬牙交错情形。要维护中国合法权益，解决领土争

议，一定要破除传统的为顾全两国关系大局而牺牲某些方面利益的关联化思维方式，领土问题作为不可再

生的核心国家利益，一旦应对失误就容易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在领土问题上，应该树立“针锋相对，一事一

议”的思想，对任何有可能破坏或激化领土争端的行为，一定要反应迅速，应对及时，针锋相对，不能养虎遗

患，更不能指望通过退让或忍辱负重去获得对方的让步。同时，在领土争议方面注意建立隔离带，避免使之蔓

延到其他双边关系。做到一事一议，可以这边在大打出手，那边却谈笑风生。

总之，对于争议领土的解决，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从国际政治和国际规范双重互动的视角来予以理解。一

方面，我们不能迷信对武力的使用。在当代国际社会，武力的使用不仅具有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而且合

法性、正当性和外交成本也极高，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言战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对诉诸国际法抱有天

真的幻想。国际法并不是真理，国际法本身是现实政治的反映，国际法上对一国合法领土的认定从而也成为

裁决两国领土争端的一些所谓的法理依据本质上是近代以来现实政治发展尤其是大国博弈结果的写照和产

物，它往往是对既有权力格局的事后认可，国际法上对一国领土的承认所确定的“先占、征服、条约、添附、时

效”等法理依据，无一不是基于几百年来现实国际政治演义的结果。何况，诉诸司法裁判并不必然就是解决国

家间争端的最佳方式和唯一方式，司法判决非胜即负，结果具有零和性，反而会降低涉事方和平解决争议的

可能性，它的弹性空间太小，判决结果往往会激化矛盾，尤其是引发败诉国国民情绪的大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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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来说，无论是实力政治，还是国际法、国际规范都只能服从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何者对我国有

利，就采取何种方式。就当前来说，一方面积极准备和平谈判所应具有的道义基础和法理历史证据，另一方

面要大力加强自身威慑，夯实实力，扩大实际控制，而最考验中国人智慧的是如何在和平与战争之间游走，通

过武力威慑基础上的和平存在与有效控制为未来解决领土争端创造历史机遇，赢得准备的时间和腾挪的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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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hina's Terr itor ial Disputes with Its Neighbor ing Countr ies

Hu Zongshan    Wu Shuang

Abstract: Since modern t ime, the ter r itor ial d ispute has been the cause of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count r ies, 
and even one of the impor tant reasons of the conf l ict . China, as the world's most neighbor ing count r ies ,and 
invaded by many t imes in moder n t ime, the ter r itor ial d ispute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  Af ter the founding 
of  t he  People 's  Republ ic  of  Ch i na ,  t he  most  of  t he  land t e r r i tor ia l  d i spute  have been solved by peacef u l 
negot iat ions.  In recent years ,  the f requent sea ter r itor ial  d isputes proposed a chal lenge to the gover nment , 
and also make the Chinese diplomacy into the new normal t ime. In order to thoroughly solve the problem of 
ter r itor ial d isputes, the Chinese gover nment must be clear insight into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ower pol it ics and inter nat ional nor ms, and comprehensive use var ious pat ter ns with the f i r m wil l  and 
brave at t it ude to insist for a long t ime.

Key words: Ter r itor ial Dispute; Chinese Diplomacy; Bilateral Relat ions

 


